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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廢棄物減量與資源化 

張添晉*、呂英順** 

 

摘  要 

全球廢棄物產量日漸增加，使全球環境日益遭受破壞。為因應國際環保趨勢，

先進國家已紛紛摒棄傳統廢棄物管理方法，朝向減少資源消耗及抑制源頭一般廢棄

物及事業廢棄物之產生，促使廢棄物減廢減容，朝向建構從搖籃到搖籃之物料供應

系統。由廢棄物減量設計之觀點，結合歐盟環保指令(WEEE、RoHS 及 EuPs)之規

範，逐步促使削減產業污染源及提升資源再利用比率與降低環境衝擊。另基於永續

發展原則與環境、社會及經濟兼籌並顧，我國廢棄物清理發展已由以往清除處理逐

漸走向資源化管理之趨勢。另本文鑑於國際間含汞物質之使用及廢棄後之議題與營

建廢棄物所造成地球環保問題，據以分別提出削減策略及資源化目標，以期促使朝

向零廢棄及循環型社會體系與永續發展之目標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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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近年來科技發展多元而進步，醫療技術及民生需求不斷提升，人類所產出之

廢棄物已超越地球涵容能力，此演進過程不僅耗用可觀之資源及能源，更於無形中

破壞生態環境及危害人類健康。隨著環保意識抬頭，許多環境污染問題逐漸受到重

視，聯合國亦紛紛接獲國際間污染物相互影響之情事，過去人類為求達更優渥之生

活條件，大量開採天然資源，並將其製成各類便利產品，卻連帶產生龐大廢棄物量，

而現今廢棄物管理方式已由過去「管末處理」之觀念轉型為「源頭減量及再生利

用」，積極於廢棄物為產出前即加以減量抑制及資源化再生利用。  

鑑於聯合國於 1992 年於巴西里約舉行「地球高峰會議」，通過「廿一世紀議

程」做為全球推動永續發展的行動方案，並發表「里約宣言」，提出「全球考量，

在地行動」概念，呼籲各國共同行動追求人類永續發展。為達永續發展之願景，各

國提出許多相關議題，如綠色生產、廢棄物減量回收及資源永續利用等 [1]。  

廢棄物減量以源頭減量為最重要，其次為處理。轉換廢棄物管理之核心概念，

除延續過去減量成果外，更由末端回收再生利用，轉換成源頭減量，而「減量」是

最主要之目的，在儘可能的範圍內減少毒害物的產生及其後之處理、儲藏、清運與

最終處置。減量之作法包括由廠商自行做污染源減量和廢棄物再生利用。只要能達

到減少危害性廢棄物之體積或數量，及減少危害性物質之毒性或兩者兼顧，則其作

法就合乎減量化之目標，以減少毒害物現在及將來對人體健康及環境的危害。惟有

推動源頭減量，改變民眾拋棄型之消費型態，以減少資源浪費及廢棄物產生，近一

步達成「垃圾零廢棄」之目標。  

資源再生利用的的歷史進程，從過去廢棄物清理及污染控制等基礎化設施轉

移至回收利用、減廢減容及污染預防最適化，未來更將朝向清潔生產、循環產業及

循環環境等邁進。伴隨廢棄物乃是錯置的資源等觀念之提倡，無形促進廢棄物有效

管理，除了將傳統中間處理及最終處置設施朝向重視低危害、高效率處理方式，更

要強化源頭管理與流向申報管制，提高廢棄物循環再利用比例，提升資源使用的效

益；而技術層面上，則不斷地研擬國內具資源化之廢棄物與資源化之研發技術，並

經由 4 R，即源頭減量(Reduce)、再使用(Reuse)、回收再利用(Recycle)以及資源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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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Recovery)的過程，使地球環境朝向永續發展的目標邁進。  

綜觀國際間不乏強調全球應重視環保問題及永續發展議題，在兼顧資源及平

衡人類之需求條件下，如何將人類商業活動所產出之廢棄物循環再生利用與有效的

管理，乃迫切燃眉之急。  

二、廢棄物產出及管制現況 

近幾十年來，在科技的精進與生產技術不斷地突破下，大量資訊產品應用，

帶給社會大眾相當龐大的便利性與高經濟成長，產業對於大量生產與消耗所帶來龐

大廢棄物的時代，已在國際間資源化發展趨勢與綠色產品等議題盛行與管理手段執

行下，為致力於面對與克服課題。以下則就廢棄物產出現況及國際之管制指令進行

介紹。  

2.1 廢棄物產出現況  

我國廢棄物依據廢棄物清理法第 2 條之規定，廢棄物依其來源及特性可區分

為一般廢棄物及事業廢棄物兩種。目前我國垃圾處理方式以源頭減量為優先考量，

其次則為再生利用及焚化，最終處置則進行掩埋。以下則就一般廢棄物、事業廢棄

物及廢棄物之輸出入情形分別進行介紹。  

1.一般廢棄物  

國內一般廢棄物係由家戶或非事業所產生之垃圾，1980、1990 年代隨著經

濟不斷發展而產生大量垃圾量之問題，年成長率高達 5~7 %。2009 年之全國垃

圾產生量 774.8 萬公噸、焚化量為 403.6 萬公噸、衛生掩埋為 18.6 萬公噸、垃

圾回收量為 352.5 萬公噸、其他則為 0.132 萬公噸。檢視該統計結果，國內日常

生活產生之生活垃圾量約每人每日 2001 年 1.031 公斤，至 2009 年已降至 0.920

公斤，而歷年垃圾處理方式已由早期之掩埋、焚化處理龐大之垃圾量轉型至資

源分類回收再生利用等方式，其垃圾處理方式調查結果，如圖 2 所示。  

2.事業廢棄物  

依據廢棄物清理法第 31 條之規定，公告一定規模以上事業應以網路傳輸方

式申報廢棄物之產出、貯存、清除、處理、再生利用、輸出入情形。國內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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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事業家數從 1998 年之兩百多家，至 2009 年已累計至 22,290 家，上網申報

率達 97 %，已逐步掌握各廢棄物之流向
[2]

。  

 
 

 

 

圖 2 歷年垃圾處理方式
[2] 

 

2009 年事業廢棄物申報總量約 1,708.9 萬公噸(含再生資源項目)，其中一般

事業廢棄物約 1,609.2 萬公噸(94.2 %)、有害事業廢棄物約 99.7 萬公噸(5.8 %)，

其歷年事業廢棄物申報量相關統計圖，如圖 3 所示。申報資料中，工業廢棄物

者約占 82.45 %、營建廢棄物占 13.97 %、農林漁牧、醫療、教育、國防、交通

及其他合計僅占申報總量的 3.58%，有關 2009 年事業別廢棄物申報情形，如圖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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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歷年事業廢棄物申報量
[2] 

 

 

圖 4 2009 年事業別廢棄物申報情形
[2] 

 

3.廢棄物輸出入情形  

事業廢棄物輸入輸出申請許可的流程，基本上可分為一般事業廢棄物及有

害事業廢棄物兩類。有害事業廢棄物輸出入須先向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申

請，經審查並核轉環保署同意後，再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發許可；一般

事業廢棄物輸出入，則須事先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核發許可文件。另

一般廢棄物若屬國際公約列管者，係屬有害廢棄物範疇，故其輸入、輸出、過

一般事業廢棄物申報量 有害事業廢棄物申報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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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或轉口，也須依前述規定辦理。  

2009 年我國一般事業廢棄物輸出案為 33 件，核准輸出量 51,395 公噸；有

害事業廢棄物輸出申請案 46 件，核准輸出量 57,620 公噸
[2]

。由我國有害廢棄物

資料分析結果可知，國內有害廢棄物輸出國家，以中國為最大宗，其次為美國，

且有逐年增加之趨勢，為符合巴塞爾公約精神，我國應提昇國內廢棄物自行處

理能力部份，持續鼓勵民間投入廢棄物資源化產業，有效利用可再使用之廢棄

物，加強資源化產品開發技術，降低廢棄物產生量。  

2.2 廢棄物管制指令現況  

在一系列的資源利用與生產過程中，藉由管理手段，從整個產品生命週期的

角度，不管是在產品設計、製造、使用、回收至棄置階段，有效降低對環境造成之

衝擊。一向視環境保護為最高規格標準之歐盟，繼 WEEE、RoHS、EuP 及 EPEAT

等四項指令訂下明確的管制標的與實施目標，已為廢棄物管理朝向減毒、減害、減

量與可再生循環之目標邁進。  

1.廢電機電子設備指令(Waste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Equipment, WEEE) 

指令條文共有 19 條，主要內容為生產者必須對其產品經使用者拋棄後，對

於產生之廢棄物擔負某部份之特定責任，包含廢電機電子物品(共十類，超過百

項產品)分類、收集、回收、處理行為及使用者資訊提供之規定，達成削減電子

電器設備廢棄物產量及提升資源再利用比率降低環境衝擊為目的。預期會受該

項指令影響之產業，首當其衝為電子零件供應商、產品製造商、電子修護業、

廢棄物收集和處理業。  

在產品之設計上，會員國應鼓勵電子電器設備之設計與生產需考量易於拆

解及回收，特別是廢設備與其附件材料之再使用與再生利用。會員國應採用適

當措施使生產者之特別設計或製造過程不會阻礙廢電子電器設備之再使用，除

非這些特別設計或製造過程會超過其他優點，如環境及安全要求之保護。  

在 WEEE 收集上，會員國應採取適當措施以減少未分類廢電子電器設備之

丟棄，並提高分開收集之比例。對於來自家庭之廢電子電器設備，會員國應保

證能設置回收系統使最終持有者能免費退還其廢棄物，並確保所有收集之廢電



工業污染防治   第 115 期(Sep. 2010) 111 

子電機設備將會被移轉至合格之處理機構，所有可被再利用、回收再製之零件

或設備能確實被再利用或再製造之條件下進行，基於上述原則下，更明訂年度

回收率。  

2.電 機 電 子 設 備 限 用 有 害 物 質 指 令 (Restriction of the use of certain Hazardous 

Substances in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quipment, RoHS) 

由於科技之進展，電機電子設備發展快速、種類繁多、使用普遍且使用生

命週期縮短，致其廢棄物成長率提高，其廢棄數量龐大可觀。而此電機電子設

備中含有大量如鉛、鎘、六價鉻及汞等有害物質，歐盟及其會員國歷年來對此

方 面 有 所 警 覺 ， 在 此 就 現 今 業 界 注 目 之 RoHS 指 令 來 作 探 討 。 RoHS 指 令

(2002/95/EC)為近年來歐盟公布產品環保指令之一，其全名為「電機電子設備有

害物質限用指令」 (Directive on the restriction of the use of certain hazardous 

substance in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quipment)。於 2003 年 2 月 13 日生效，主

要目標為管制電子電機產品中有害物質鉛、鎘、汞、六價鉻等重金屬以及多溴

二苯醚(PBDE)和多溴聯苯(PBB)等阻燃劑等六種化學物質之限用，以確保人體健

康、尋求減少對環境之衝擊及廢電機電子設備健全的回收與處置。  

RoHS 指令適用產品為大型家用電器，如冷氣機、洗衣機；小型家用電器，

如吸塵器、電熨斗；資訊及電信資通訊設備，如電腦複印機、電話；消費性設

備，如收音機、電視機；照明設備(除去家用照明及白熾燈)，如螢光燈管；電器

及電子工具(除去大尺寸固定工業工具)，如電鑽、電鋸；玩具、休閒及運動設備，

如電動火車、遊樂機；自動販賣機，如冷熱飲自動販賣機；電燈泡及家用照明。

兩 產 品 類 別 暫 時 排 除 於 適 用 產 品 ， 因 使 用 數 量 少 且 特 殊 功 能 要 求 及 品 質 要 求

高，分別為醫療器材(除去植入及有感染產品)，如放射治療、心臟儀器；監視及

管制儀器，如煙霧偵測器、熱電偶。  

RoHS 指令中規範之六種有害物質常見於電子設備中，而此指令將對含有有

害物質產品與製程造成衝擊，含鎘物品如電路板上之零件、連接材料、表面處

理、低熔點焊接、保險絲、鹼性電池化學合成材料、馬達、開關、繼電器、漏

電開閉器等之電器接點材料、半導體受光元件、油漆、墨水及螢光管等；含鉛

物品如電機電子設備、焊接、塗蠟材料、電器連接、鉛酸電池、橡膠固化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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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T、顏料、玻璃、塗料、橡膠硫化促進劑及固體潤滑劑等；含汞物品如溫度

計、感應計、開關、繼電器、醫療器材、金屬蝕刻、乾電池、防腐劑、電極、

水銀燈、電訊設備及手機等；含六價鉻物品如顏料、催化劑、電鍍、墨水、陶

瓷用著色劑、防腐劑及相片等；多氯聯苯(PCB)用於熱溶劑、潤滑劑和電容器油

等；含 PBDE 與 PBB 物品如印刷電路板、連接器、電線及塑膠外殼上之耐燃劑。 

因此，如何在進料、製程及出貨中確保品質符合 RoHS 的綠色環保規定，

已是各大廠商及其供應商重要的課題。從歐盟這股綠色趨勢可以看出，先進國

家為因應環保與能源議題，針對電子產品頻頻加嚴法令管制，儼然已形成一股

新的「非關稅壁壘」。歐盟委員會在 2005 年 8 月 18 日提出一份對於電機電子

設備中主要有害物質最大容許濃度限值決議草案，均質材料中按重量計算鉛、

汞、六價鉻、PBBs 以及 PBDEs 的最大濃度值不得超過 0.1 %，鎘的最大濃度值

不得超過 0.01 %。並要求自 2006 年 7 月 1 日起上市新電機電子設備應限用含鉛、

汞、鎘、六價鉻、多溴聯苯及多溴化二苯乙醚等有害物質 [3,4]。  

3. 能 源 使 用 產 品 生 態 化 設 計 指 令 (Eco-design Requirements of Energy-using 

Products, EuP) 

EuP 生態化設計指令設定之規範，將遵守整合性產品政策(Integrated Product 

Policy, IPP)之基本原則，即環境衝擊應考量其在生命週期不同期程間移轉，將

來在產品所提出之 Eco-profile 中，必須記載產品生命週期中，如原物料製程、

排放至廢棄過程中定量之描述對環境造成之衝擊。  

該指令主要是針對以能源使用之產品，但不包含交通運輸工具，需以生命

週期思維(Life Cycle Thinking)，讓消費者瞭解所購買之產品從搖籃到墳墓，該

產品在原料開採、製造階段、使用階段及棄置階段所消耗之能源，並建立環境

特性說明書。由 EuP 指令中可發現，未來對於產品生態說明書的建置已成為一

不 可 避 免 之 趨 勢 ， 而 該 說 明 書 的 建 置 乃 需 透 過 產 品 生 命 週 期 評 估 (Life Cycle 

Assessment)，蒐集分析與產品環境相關之資料，作一系統性的評估。  

4. 電 子 產 品 環 境 評 估 工 具 (Electronic Product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Tool, 

EPEAT) 

電子產品環境評估工具 (EPEAT)為美國環保署第一項提供電子產品採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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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準則之志願性標準，美國與加拿大聯邦政府均在其採購法令中規定政府機

關應採購具備 EPEAT 登錄之電腦與監視器產品。廠商得與美國環保署委託執行

單位「綠色電子協會」(Green Electronics Council, GEC)簽署協議書後，於 EPEAT

網站登錄宣告其產品符合「個人電腦產品之環境評估標準」(IEEE 1680)，GEC

則對其登錄冊上產品進行定期抽查與查證，以確保產品宣告之正確性。另廠商

每年提報其登錄產品之全球銷售量，以供 GEC 應用「電子產品環境效益計算器」

(Electronics Environmental Benefits Calculator, EEBC)估算環境效益 [5]。  

目前 EPEAT 網站登錄產品對象包括桌上型電腦、筆記型電腦與電腦監視器

等三大類，凡產品符合材料選擇、環境敏感材料之減少或消除、使用壽命終結

時設計、使用壽命終結管理、能源節約、產品長壽性與生命週期延伸、包裝、

企業績效等 IEEE 1680 標準八個項目中所列 23 項必要性標準可取得銅牌，若產

品進一步符合選擇性標準之 50 %及 75 %(如個人電腦產品之環境評估標準選擇

性指標共 28 項，則為 14 項及 21 項)，則分別給予銀牌及金牌，詳表 1 所示。

根據 EPEAT 網站統計資料顯示，目前共有 44 家品牌業者在 41 個國家銷售資訊

產品 4,922 件登記為金牌、銀牌 7,609 件、銅牌 74 件。在台灣銷售資訊產品共

有惠普、聯想、NEC 等 3 家 105 件登記金牌、銀牌 183 件。另有我國大廠華碩、

宏碁、BenQ 亦有登錄金牌及銀牌產品於美、加地區銷售。  

 

表 1 EPEAT 環境績效標準內容  

EPEAT 環境績效指標 必要性標準 
(R)個數 

選擇性標準 
(O)個數 

減少有害物質使用 3 8 
原材料選擇 3 3 
產品生命終期設計 6 5 
延長產品生命 2 2 
能源節約 1 3 
產品生命終期管理 2 1 
企業執行績效 3 2 
產品包裝 3 4 
總計 23 28 

資料來源：EPEAT 網站[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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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廢棄物減量 

我國地狹人稠且資源短缺，過去數十年來，隨著經濟發展所衍生出來之廢棄

物問題，已造成環境負荷並影響到環境品質。為因應國際環保趨勢，先進國家已紛

紛摒棄傳統廢棄物管理方法，朝向減少資源消耗及抑制源頭一般廢棄物及事業廢棄

物之產生，促使廢棄物減廢減容，朝向建構從搖籃到搖籃之物料供應系統。  

隨著工商社會之發達，產業也轉型進入電子時代，許多電子及電機產品業者，

為了滿足消費者之需求，不斷推出新產品。在這些相關電子化產品中，許多舊產品

則因新樣式產品之推出而遭淘汰，造成許多環境污染，導致自然界生態被嚴重破

壞，且各種資源和能源之消耗量，更是日益劇增。為了解決上述等問題，過去雖有

許多研究提出智慧型之決策系統，如環境化設計，為拆解而設計及為回收而設計，

然而這些方法大都是探討如何在產品設計階段或製程中，即考慮環境因子及回收處

理等相關問題。  

3.1 廢棄物減量設計  

國內資源回收體系主要著重於後端之回收處理，亦或處理機構之處理成效，

即眾所皆知搖籃到墳墓之概念，其指產品製造至使用壽命結束之歷程，然而國際間

已提出新的觀點「工業成長本身並無問題，只需透過良好之設計，改善其製程及產

品，工業成長可以是一件好事」，提倡取之於大地，則應回饋於大地，所謂「回收」，

其實是降級再利用，「回收」是否對大自然有益，則要視回收的項目而定 [7]。「搖

籃到搖籃(Cradle to Cradle)」儼然已成為國際間炙手可熱之話題。  

為使國內資源均可經過處理回歸原製程循環再使用，因此建構資源物料供應

系統，希冀加強從製造業者、消費者、回收處理業者至政府之鏈結關係，建立良好

之資源回收體系，以減少環境污染並提昇產業規模及效率。由於產品之壽命短，因

此報廢量不容小覷，再者其組成複合材質複雜，且含有害物質，因此歐盟將產品規

範延伸至產品製造端，國際環保規範亦順應此趨勢，詳圖 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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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國際間資源管理規範示意圖 [8] 

 

 

以 下 就 製 程 中 廢 棄 物 減 量 設 計 原 則 及 製 程 中 廢 棄 物 減 量 設 計 之 觀 點 進 行 論

述。  

1.製程中廢棄物減量設計之原則  

由於國內企業大都以外銷為主，在國外廠商對產品之「綠色」訴求下，國

內廠商也紛紛要求供應商「保證」產品符合永續性，其中主要以綠色設計之觀

點，配合拆解及回收設計，具體建立綠色供應鏈管理模式，以強化供應鏈體系

之整合。以廢棄物減量之觀點出發，設計原則應包括：在不影響產品功能之前

提之下，減少產品之體積和用料；在產品設計時應力求結構之單純及外觀之簡

單樸實；減少使用電鍍、印刷及燙金於產品上，應以咬花等方式替代之；減少

產品不必要之功能；減少產品製造和使用之能量消耗等五大方面。  

綠色設計其實就是一種可回收、低污染、省能源之設計，是指在產品之設

計過程中充分考慮到預防廢棄物產生及最佳之材料管理。在預防廢棄物方面，

涉及製造者與消費者兩方面，包括減少有毒原料之使用、提升能源效率、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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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少材料、延長產品使用壽命等，進而減少產品於製造過程及消費者使用後之

廢棄物產生量。  

2.製程中廢棄物減量之設計  

製程中廢棄物減量設計之考量以材料選擇、機構設計、製造程序及包裝設

計，其內涵詳如下述：  

(1)材料選擇：  

科技之進步提升了生活品質，增進了方便性，但也導致環境出現惡質化

之現象；要減少環境污染，必須從最基本之材料選擇著手，而能夠對環境產

生最少污染之材料即為綠色材料。綠色材料之需求，正隨著科技進步而同步

增加，其選擇材料應盡量使用可被生物分解及回收再生之材料且盡量減少材

料用量；而須注意材料之特性和使用狀況，避免使用有毒或有害成分之原料。 

(2)機構設計  

物質之使用，在可行之技術及經濟基礎下，其考量之優先為減少廢棄物，

然而從源頭之觀點來看，產品之機構設計扮演相當重要之角色，其機構設計

要採易替換零件及易拆卸組合之結構；須避免用完即丟之設計；且盡量縮小

機構體積並增加結構強度。  

(3)製造程序  

物質在生產前必須經過製造程序，然而在製程中會消耗能源，甚至造成

許多環境污染；要避免對環境產生傷害，其在產品之製造程序上須選擇省材

料之製程且減少製程中之廢料產生；盡量採用自然能源於製造中並發展更省

能源、資源之製造科技；且降低製程中之廢水、廢氣、廢毒物之排放並降低

噪音。  

(4)包裝設計  

要改變人民「用後即丟」之消費習慣，不如從物質之包裝設計著手，其

包裝過程中之包裝設計應盡量使用天然資源或紙材、無毒、易分解及可回收

再生之包裝材料；避免過度包裝而採取簡單之方式包裝；須減量使用發泡塑

膠；而產品與包裝結合為一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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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污染源減量策略-以含汞物質為例  

汞對環境及人類之危害，一直受到全球的重視，美國環保署已將汞列入前 20 

類有害物質之一，並立法限制部份含汞產品的銷售，或被要求加註標示；歐盟目前

正研擬將汞產品納入「危險物質限制交易及使用指令(Directive 76/769/EEC)」，各

先進國家皆積極採取各種汞物質之減量、預防、管理以及處理措施。根據 2002 年

聯合國針對全球汞物質之評估報告(Global Mercury Assessment report)顯示
[7]

，台灣

為汞排放高密度之國家，更突顯汞污染問題對台灣之重要性。有鑑於此，我國亦積

極管制含汞廢棄物，目前國內已針對部分含汞產品進行源頭管制：環保署毒管處已

將汞公告為列管編號第 022 號之毒性化學物質，並公告限制或禁止其有關之運作

及含汞元件之製造、輸出、輸入、販賣，含汞燈管並已納入回收處理。  

鑑於國際間汞物質之使用及廢棄後之議題，國內行政院環保署近年國家環境

保護計畫以「組織建制倡永續」、「節能減碳酷地球」、「資源循環零廢棄」、「去

污保育護生態」及「清淨家園樂活化」等五大主軸，其未來施政部分重點提出推動

「零廢棄全回收」及「加強毒性化學物質及環境荷爾蒙物質管制」等目標，以期未

來於有害物質之管理朝向源頭管制、安全使用、循環再生利用之方向，最終汞物質

以「逐步淘汰、最終禁用」之策略目標
[8]

。  

依據聯合國 2002 年「全球汞評估報告」之資料顯示，2006 年台灣於人為非

刻意產出方面為 8,141 公斤 /年，於人為刻意添加含汞物質之產品產出為 13,129 公

斤 /年，因含汞廢棄物進入都市焚化體系產出為 4,490 公斤 /年。此結果顯示國內以

人為刻意使用量大於非人為刻意，且與聯合國公布全球汞排放源比例相似，說明目

前在大氣排放源管制上應以燃煤電廠及其他小型燃煤廠為首要目標，台灣 2006 年

汞物質及其化合物進入國內環境中高達每年約 20 公噸。  

在含汞產品中，目前已禁止製造、進口及販售為含汞體溫計，而管制限制產

品汞含量分別為含汞照明光源及含汞電池；未管制項目最大量及具人體危害性較高

之產品為牙科用汞齊，為目前首要管制項目，另在含汞照明光源部分，因其用途特

殊性，雖已有法源管制汞含量，但使用量佔國內第二大宗，故政府應輔導產業技術

升級及宣導消費者使用替代光源(如 LED)[9]
。  

基於國際上汞排放污染造成事件頻傳以及排放後之汞物質隨大氣擴散沉降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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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各地，危害地球上環境及人體健康，故世界各國著手建立汞物質之削減策略，

同時限禁用各類含汞產品，並予以分類回收含汞產品及再生利用汞物質，以降低汞

物質之使用需求，減少對環境及人體危害。  

1.聯合國  

2007 年聯合國環境規劃署理事會會議中提出三大重點「全球汞策略(Global 

Mercury Strategy)」建議，並建議即刻建立全球性具有約束力之汞協議，且應採

取全球汞削減具體之行動，主要透過減少汞之供應量及需求量進行含汞物質之

減量。在減少全球汞需求量方面，全球汞需求量以 2005 年為基準量，汞削減之

目標於 2012 年前減少 50 %及 2017 年前減少 70 %。並透過以下方式以達到汞削

減目標：  

(1)以製造電子產品為基礎之所有國家，應立法規範逐步淘汰使用有害物  質於電

子電器產品。  

(2)於鈕扣式電池中，禁止生產使用汞物質。  

(3)逐步淘汰大部分含汞體溫計之生產，並使其他非電子含汞測量設備之生產減

到最小化。國際機構、政府、健保機構及醫學設備之大量需求之購買商應利用

其購買力與合適之規範制度，可使非含汞體溫計易於全球發展。  

(4)確保工業化國家限制之含汞產品與使用汞之技術未流向開發中國家。  

(5)即 刻 逐 步 淘 汰 鹼 氯 工 業 程 序 中 使 用 汞 電 解 槽 。 為 了 使 非 汞 替 代 技 術 發 長 迅

速，聯合國環境規劃署準備於 2009 年第 25 屆會議中，提議財政資助計畫以

協助開發中國家發展。  

(6)依據聯合國工業發展組織(United Nations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 

UNIDO)提議之全球汞計畫，建立各產業汞需求削減目標如手工業與小規模採

金礦場，將汞需求於 2017 年減少 50 %之目標。  

在 減 少 全 球 汞 供 應 量 方 面 ， 建 立 一 個 汞 供 應 源 之 等 級 制 度 以 提 供 商 業 使

用，作為副產品產出之汞與廢棄之回收，並優先用以初級採礦業及鹼氯工廠淘

汰之汞，其中最不適合為產新汞與最大汞排放源之初級採礦業。並依據汞供應

等級制度，並透過下列方式將過量之汞供應禁止進入全球供應市場︰  

(1)發展中國家限制汞物質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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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任何含汞廢棄物在運輸前，應優先遵守「鹿特丹公約(Rotterdam Convention)」。 

(3)促進替代方案發展替代仍運作之汞礦場。  

(4)建立一個作業組織，從商業與管理協助從已淘汰鹼氯工廠之汞物質之轉移與

處置。  

(5)鑑定選擇增加從鋅冶煉和產金工業生產之汞副產品，可得到汞排放削減與生

態益處。  

2.瑞典  

瑞典政府以「逐步限汞、最終禁汞」之方式進行含汞物質之管理，較不同

於世界其他各國，主要運用深層處理(Deep Disposal)之方式，達到環境無汞之目

標
[10]

。1997 年瑞典環境部門提出「汞最終處置(Final Disposal of Mercury)」之

報告，報告指出汞確為有害毒性物質之一，如含汞產品使用及回收再生利用則

易造成危害，故建議不該再使用汞物質於環境中，應將現有含汞物質大量收集、

處置，並安全暫存於地底中
[11]

。瑞典環境部門提出汞削減之策略，並針對目前

使用中之產業進行管制，以達無汞(Zero Mercury)環境之目標，其無汞環境示意

圖，如圖 6 所示。以下簡述其政策之基本架構：  

(1)逐步淘汰汞(Phase out of mercury)：應用中之含汞產品及製程中所生產之汞朝

向逐步淘汰之目標，包括安全管理仍在使用中之含汞產品及工廠內剩餘之汞原

料。自 1997 年起開始逐步禁止含汞產品(除特定鈕扣型電池及日光燈)，2004

年完全禁用牙科用汞齊，至 2011 年全面禁止汞出口。  

(2)汞之收集(Collection of mercury)：環境中存在大量汞物質，故須建立完善且具

效率之收集、處理及處置體系。  

(3)末端貯存(Terminal storage)：依瑞典政府之「深層處理(Deep Disposal)」政策，

將含有汞物質 1 %之廢棄物，不須處理即深層處理，其產出含汞廢棄物之業者

則必須對末端處理設備之營運及管理負責。  

3.歐盟  

2005 年 歐 盟 委 員 會 提 出 「 汞 策 略 (Community Strategy Concerning 

Mercury)」，將研擬含汞產品納入「特定有害物質限用指令(76/769/EEC)」中進

行管制，以達到「逐步限汞、最終禁汞」之策略，並規定 2011 年禁止汞輸出。



120 事業廢棄物減量與資源化  

其措施包括，逐步減少汞出口量、限制歐盟內部之汞使用量、改善汞於工業之

貯存管理、加強汞污染及預防之研究及支持汞相關議題之行動等觀點。  

 

 

圖 6 瑞典無汞環境示意圖
[11] 

 

4.國內  

透過整合國內現行之汞物質管理現況，並參酌世界各國含汞物質之管理趨

勢及策略，建立跨部門整合型汞物質相關管理組織，以研擬未來國內汞物質削

減之策略方向。以下則針對未來台灣汞削減策略進行說明。  

(1)削減汞物質使用：透過研發替代性產品，逐步淘汰含汞產品；淘汰舊式技術，

研發創新技術，並限制特殊含汞產品之汞含量。  

(2)削減汞物質排放：工業製程使用汞物質，須嚴格管制廠內汞物質流向，並針

對行業別加強含汞物質之前處理及後端控制設備，例：燃煤電廠燃燒煤炭須加

強前處理及重金屬去除設備，並加強後端管制；或電弧爐煉鋼廠之原料需加強

去除含汞物質。透過各類排放源嚴格管制及定期檢測，以訂定未規範之固定排

放源(如燃煤電廠及電弧爐煉鋼廠等)汞物質排放限值，進一步削減含汞物質之

排放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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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嚴格管制含汞產品：透過逐步淘汰含汞產品措施及政策，並且加註含汞產品

之汞物質危害及細分各項含汞產品進出口稅則號別，以嚴加管制含汞產品。另

透過強制回收各項廢棄含汞產品及回收再生利用汞物質，以期逐步減少含汞物

質之使用。  

(4)避 免 暴 露 於 汞 環 境 ： 透 過 嚴 格 監 測 暴 露 汞 環 境 之 限 值 及 加 強 檢 驗 食 品 汞 含

量，進一步掌握環境中之汞危害因子，後續則須加強汞危害之應變對策，並且

禁用汞物質添加至各項接觸人體之產品中，以避免含汞物質危害人體健康及環

境品質。  

(5)加強汞物質相關研究：建議建立全國汞物質行業相關清單，並透過持續監控

各行業汞物質之流向，以掌握含汞物質最新資訊。  

(6)支持及促進國際汞行動：參照國外之作法，積極推動區域性汞削減計畫，並

加入區域性汞削減組織，以促進國際交流，達成台灣與世界環保體系之接軌並

進，逐步驅使台灣邁向無汞環境之願景目標。  

四、廢棄物資源化再生利用 

全世界之天然資源醞藏有限，依照目前資源消耗速率估算，未來數十年間某

些資源將被開發耗盡。然面對經濟、科技發展所帶來之享受及需求，都需要許多人

力與消耗自然環境之物質和能量。若能保留現有未開發資源，改以考量廢棄物資源

再生利用有效途徑或提升資源再生利用效率，如此不僅可解決需求問題，且可保有

較多之潛力(資源)，以期可持續再生利用。  

工 業 廢 棄 物 資 源 回 收 再 生 利 用 之 貢 獻 包 括 減 少 廢 棄 物 處 理 所 造 成 之 環 境 負

荷；減少礦產開採之環境破壞；創造新資源供應各產業所需而無匱乏；降低原物料

開採生產之溫室氣體排放等四大方面。目前國內工業廢棄物資源化再生利用量達

1,313.4 萬公噸 /年 [12]
。也就是每年不但可以免除 1,313.4 萬公噸的廢棄物，同時能

創造 1,313.4 萬公噸之新資源，達到資源永續利用。再就減少製程排放及能源耗用

等 二 方 面 之 廢 棄 物 再 生 利 用 種 類 ， 推 估 其 資 源 化 可 減 少 之 溫 室 氣 體 排 放 量 約 達

534.7 萬公噸 /年。由前述可見，資源再生利用長遠發展之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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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廢棄物清理發展已由以往清除處理之方向逐漸走向資源化管理之趨勢，

以符合永續發展原則，廢棄物清理由過去之「管末處理」(end-of-pipe treatment)轉

換至「源頭減量、回收減廢及污染預防」之行動，達成產出廢棄物量最小化與資源

回收再生利用量最大化之目標。  

1992 年 6 月聯合國地球高峰會議將「永續發展」列為 21 世紀重要議程之一，

強調全球應重視國際環保公約，共同努力朝向永續發展之目標。職是之故，行政院

環境保護署基於零廢棄之目標下，亦積極推動許多方案與專案計畫，如執行全國事

業廢棄物管制清理方及廢棄物資源化技術暨附加價值提升研究計畫等，協助國內環

保產業升級加強高級資源回收再生利用技術之研發，減少對國外進口之比例，另藉

由廢棄物資源化技術研究來降低廠內暫存及境外輸出之比例，以增加廢棄物再生利

用比率、提升再生利用之資源化技術與水準等。  

廢棄物源頭減量之歷史進程，從過去廢棄物清理及污染控制等基礎化設施轉

移至回收利用、減廢減容及污染預防最適化，未來更將朝向清潔生產、循環產業及

循環環境等邁進。資源永續利用與經濟社會之永續發展為世界潮流，推動廢棄物資

源化以促進資源有效運用為產業永續發展之重要環節，也是企業內創效益、外塑形

象之基礎。致力於資源有效再生、循環使用於產業製造生產與消費使用，建立產業

共生之生態體系，將是台灣未來努力之方向。以下則就廢棄物資源化所帶來之環境

效益及一案例進行介紹。  

4.1 廢棄物資源化之環境效益  

廢棄物資源化再生利用過程中，往往帶來不少正面效益，其中不乏包含環境、

經濟及社會面向，以促進資源永續利用及減少開採使用資源物質。  

1.環境面  

2009 年申報之一般事業廢棄物再利用量 1,313.4 萬公噸，有害事業廢棄物

再利用量 56.7 萬公噸，總計再利用率達 80.18 %，其中公告之 8 項再生資源的

回收再利用量有 374 萬公噸。廢棄物資源化後用途可作為「原料替代」及「燃

料替代」兩大類，大量降低原物料開採、加工及處理過程中污染物質產出及能

源耗損，減少二氧化碳排放對環境造成負荷，就溫室氣體減量指標來看，廢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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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資源化具明顯之效益。  

以產業廢棄物為例，該產業以水淬高爐石產製之爐石水泥及煤灰中之飛灰

替代水泥為最大宗
[13]

。以水淬高爐石為產製高爐水泥而言，2009 年水淬高爐石

再生利用量為 305 萬公噸。依每公噸水淬高爐石粉替代水泥原料，可減少 0.79

公噸二氧化碳排放量推估，水淬高爐石資源化可減少 241 萬公噸的 CO2 排放量。

煤灰中之飛灰為摻配製成飛灰水泥原料，可降低水泥產製之石灰石需求量，依

環保署推估每公噸水泥產生 CO2 排放量 0.89 公噸推估。2009 年煤灰總再生利用

量為 412.5 萬公噸，而其中飛灰占 80 %、底灰占 20 %，故煤灰中可替代水泥之

飛灰量約為 330 萬公噸。以飛灰總產量可全數作為飛灰水泥的替代原料推估，

則 2009 年飛灰替代飛灰水泥原料可減少 293.7 萬公噸 CO2 排放量。故該產業可

減少 534.7 萬公噸的 CO2 排放量，但實際減少的溫室氣體排放量，將遠超過推

估值。就宏觀角度探討，廢棄物資源化不僅降低污染物衍生問題、提升資源循

環使用效率，更可達回收再生利用為目的，整體對環境貢獻之效益不容輕忽。  

2.經濟面  

廢棄物資源化是將各產業之廢棄物回收再生利用做為產業原物料之用，目

前台灣資源化產業發展屬高科技需求、高市場風險，且產業關聯性大之產業，

從經濟部工業局統計資料顯示，2002 年~2009 年廢棄物再生利用及再生產品產

出資源化產值，從 249.4 億元提高至 487 億元，成長幅度為 95.6 %，如圖 7 所

示；至於一般廢棄物之資源化產值，依行政院環境保護署資源回收管理基金管

理委員會之應回收補貼費率及一般廢棄物回收業之平均清運價格 500 元 /公噸，

推估 2005 年一般廢棄物資源化產值約 140 億元，亦間接顯示廢棄物資源化產業

為一出類拔萃之產業。  

3.社會面  

以零廢棄為願景，脫離二氧化碳成長與零有害物質成長之社會為目標，藉

由廢棄物減量與資源化策略之手段，就社會公平與人類福祉之效益，為朝向經

濟成長及減少資源消費量與環境負荷兩立之社會，邁向生產、生活與生態為三

生一體之永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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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2002~2009 年資源化產業之總產值  

 

4.2 廢棄物再生利用-以營建廢棄物為例  

社會經濟快速發展，台灣營建資源廢棄物數量急遽增加。其中大部分係以「掩

埋」方式處理，然而既有掩埋場三分之二已接近飽和，尤其許多資源廢棄物為長期

不易腐敗或不適燃之物質，如何有效將物質加以回收延長掩埋場與焚化爐之使用壽

命，廢棄物的資源化與減量化將成為重要課題。國內應用材質於公共工程作為營建

骨材之案例極多，若能參考其推動之策略措施與技術經驗，對突破現存之困境解決

既存之問題必有極大助益，目前每年約生產三千萬公噸的事業廢棄物，其中又以營

建廢棄物佔大宗。  

而營建工程所造成地球環保問題也成為各國環保政策之重心，為落實資源永

續利用及自然環境保護，必須積極倡導營建廢棄物之「減量」與「回收」。透過減

量、重複使用、資源回收及再生利用之方式，以達到營建廢棄物減量化、無害化、

安定化及資源化之目的。綠營建包含 3R 概念，包含減少負荷(Load Relief)、減少

材料使用(Material Relief)、減少廢棄物之產出(Waste Relief)，充分使資源可回收再

生利用
[14]

。結合再生營建資源供給面、需求面及政策面，並提出具體可再生營建

資源推動計劃藍圖，其資源產業化之核心策略如表 2，期能使國內之營建工程早日

邁入永續發展之新里程。推動循環性營建資源目標策略包括：  

年份

產
值(

億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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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推動總目標  

建立國內可再生營建資源市場機制產業化之發展，有效減少營建廢棄物的

產生，並減少國家資源之浪費及社會成本之消耗，將以公共工程為主要對象，

積極推動公共工程減量、去化及再生為基本原則，並促進再生營建資源永續發

展為最終目標。  

2.推動次目標   

將 建 築 廢 棄 物 加 以 回 收 再 生 成 為 資 源 ， 不 但 能 有 效 解 決 營 建 廢 棄 物 的 問

題，減少營建對環境所造成之負擔，更可達到節省能源，再制定健全的管制模

式相輔相成，而達營建、經濟、環保之目標。  

(1)健全營建廢棄物申報及流向管制系統，確保營建廢棄物依循合法途徑進入合

法處理管道，進而達到市場通路去化之模式。  

(2)研訂營建再生材料品質標準規範及修訂相關作業要點。  

(3)推動營建資源再生利用與建材產業化，創造經濟效益，開啟國內可再生營建

資源市場。  

(4)訂定可再生營建資源材料回收指標及短中長程之推動目標值。  

 

表 2 再生營建資源產業化之核心策略  

策略目標 策略要項 

一、設置專職機構 
1. 每五年提出『循環性營建資源行動方針』 
2. 各縣市政府設立可再生營建資源處理機構 
3. 成立「諮詢小組」 

二、要求工地現場減廢 

1. 健全之申報系統及分類管理 
2. 提報拆除計畫及現場減廢計畫 
3. 將新建及拆除工地現場減廢計畫列為品質管理項目 
4. 研發營建廢棄物再生利用相關設計與技術 

三、要求可再生營建資 
源流向管制 

1. 建立再生營建資源資訊交換中心 
2. 要求明定各地方政府、公共工程承辦機關之權責獎懲條例 
3. 建立流向管制資訊管理系統 
4. 加強營建廢棄物流向申報管理 

四、要求公共工程使用 
再生材 

1. 輔導合法承包商建立相關生產技術 
2. 於公共工程採購契約中明定可再生營建資源之使用百分比 
3. 加強再生營建廢棄物技術研發 
4. 制定營建廢棄物相關之施工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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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  語 

為因應國際環境保護之潮流趨勢與產業需求，我國廢棄物管理發展已由以往

清除處理之方向逐漸走向資源化管理之趨勢，以符合永續發展原則，廢棄物清理由

過去之「管末處理」(end-of-pipe treatment)轉換至「源頭減量、回收減廢及污染預

防」之行動，達成產出廢棄物量最小化與資源回收再生利用量最大化之目標。  

鑑於國際間汞物質之使用及廢棄後之議題，國內行政院環保署近年國家環境

保護施政部分重點提出推動「零廢棄全回收」及「加強毒性化學物質及環境荷爾蒙

物質管制」等目標，以期未來於有害物質之管理朝向源頭管制、安全使用、循環再

生利用之方向，最終汞物質以「逐步淘汰、最終禁用」之策略目標。  

資源永續利用與經濟社會之永續發展為世界潮流，推動廢棄物資源化以促進

資源有效運用為產業永續發展之重要環節，也是企業內創效益、外塑形象之基礎。

致力於資源有效再生、循環使用於產業製造生產與消費使用，建立產業共生之生態

體系，將是台灣未來努力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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